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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傑出通識教育教師遴選實施要點 
111 年 12 月 27 日 111 學年度第 5 次行政會議通過 

115 年 1 月 6 日 114 學年度第 5 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本校教師投入通識教育，以提

升教師授課品質及教學成效，依據教育部全國傑出通識教育教師獎遴選及

獎勵要點，訂定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傑出通識教育教師遴選實施要點（以下

簡稱本要點）。 

二、 為遴選本校傑出通識教育教師，設置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傑出通識教育教師

遴選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本委員會由本校通識教育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中心主任擔任召集人，

置委員九至十一人，本中心博雅教育組組長、學習資源組組長及外語教育

組組長為當然委員，另置校內委員三至五名，校外委員一至二名，由本中

心推薦曾獲通識相關領域獎項或近三年獲教學優良教師獎之教師，簽請校

長遴聘之。 

本委員會委員任期二年，連聘得連任。 

本委員會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議，決議時須有出席委員二分

之一以上同意方得決議。若本委員會委員當年度為候選人，應自行迴避。 

三、 本校傑出通識教育教師遴選作業二年辦理一次。 

四、 本校傑出通識教育教師遴選之候選資格如下： 

（一） 為本校專兼任教師、校務基金進用教師或專案教師，且符合教育部全

國傑出通識教育教師獎遴選及獎勵實施計畫推薦候選人之資格。 

（二） 近六年內至少應開設六學期以上通識課程之經歷，且兩年內曾開設通

識課程。  

五、 曾獲得全國傑出通識教育教師獎者，不得重複被推薦。 

六、 本校傑出通識教育教師候選人遴選原則如下： 

（一） 具有明確的通識教育理念，並能充分體現於所開設之通識課程中，若

兼能體現於研究成果中亦佳。 

（二） 通識課程教學內容與方法能激發學生學習動機，拓展跨域視野，養成

學生對知識、價值與生命進行反省、批判、探索跨域或統整之能力，

並以此為學生的創新與行動抉擇能力奠基。 

（三） 課程實踐能充分達成本校通識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教學成效深受同

儕與學生肯定，足為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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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符合候選資格教師應於辦理遴選當年十月一日至十月十五日備妥相關申請

資料後，向本中心提出申請。 

八、 參加遴選應繳交資料如下（含書面紙本資料及電子掃描檔各一份）： 

（一） 候選人資料表。 

（二） 候選人六年內開設通識課程之教學大綱。如有教學網頁，應提供相關

佐證。 

（三） 候選人六年內開設通識課程之學生成績評量及教學滿意度概況表。 

（四） 其他與通識教育相關之教學研究與服務表現等資料。 

（五） 曾參與通識教育經歷與榮譽證明等資料。 

九、 本委員會於審查候選人相關申請資料後，遴選出本校傑出通識教育教師至

多五名，得從缺。並配合教育部作業期程，投票遴選出其中一至二位獲獎

者參與教育部全國傑出通識教育教師獎之遴選。 

受推薦之候選人須依教育部報名作業於期程內繳交相關資料。 

十、 本委員會開會時，得邀請候選人列席說明。 

十一、 獲本校傑出通識教育教師者，頒發獎狀及獎座以資表揚。 

十二、 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理。 

十三、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要點權責單位為通識教育中心， 

於 115 年 1 月 6 日 114 學年度第 5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115 年 1 月 9 日經校長核准，115 年 1 月 12 日公告施行。 

 


